
樹德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13 學年度菁英招募獎學金實施辦法 

 

第一條 設置目的 

為深耕區域，回饋社區，並有效資助優秀學生申請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異，且符合本院商管群、餐旅群、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年度獎學金

設置標準，有意願於 113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招生以第一志願選填樹德科大管理

學院指定科系之學生，皆得提出申請。若因成績優良提前一學期畢業，則不再減免大四下之學雜

費。 

第三條 獎學金內容 

本獎學金獎助項目以減免學雜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不包含住宿費及相關費用)為主，每系 

         依各系之特色提供減免 3/4；減免 1/2；或減免 1/4 等三種獎學金若干位。以上獎學以參與聯合 

登記分發成績為核定標準，在本校就學期間，連續給予四年。獎學金種類與名額如下表： 

                                                                       金額單位：新台幣   

獎學金類別 

系   別 
群類別 

申請分數標準 

〈統測成績加權後總分〉 

學雜費 

減免 3/4 

學雜費 

減免 1/2 

學雜費 

減免 1/4 

人數 

合計 

企業管理系 
商管群 380  1 1 2 

餐旅群 450   1 1 

金融管理系 商管群 380 1  3 4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餐旅群 450 1 1 3 5 

生應類 410   1 1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餐旅群 450  2 2 4 

會展行銷與活動管理系 
商管群 380   1 1 

餐旅群 450  2  2 

流通管理系 商管群 380  1 2 3 

行銷管理系 
商管群 380  1 1 2 

餐旅群 450   1 1 

人數合計   2 8 16 26 

第四條 申請時間及申請方式 

(ㄧ)113 年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於 113 年 05 月 16 日(四)成績單寄發後起，至 113 年 07 月 24 日(三)中

午 12：00 報名收件截止，逾時不受理申請。  

(二)於 113 年 07 月 24 日(三)公告遴選結果暨排序。獲遴選之學生，在接獲通知後於 113 年 07 月 30 日(二) 

在本院現場撕榜，決定出獎學金分派結果。 

※給獎標準：『四技二專入學統測成績五科加權總分』＝國文＋英文＋數學＋（專業 1＋專業 2 ）×2 

     1.各系達到受獎錄取之人數，如超過受獎名額時，則比較分數高低審定之。 

     2.如總分相同時，則依序比較專業(一)與專業(二)合計總分、英文、國文、數學之成績審定之。 

      3.原住民或特殊身分考生分數計算方式，仍以國文＋英文＋數學＋（專業 1＋專業 2 ）×2 為原則。 

(三)獲得獎學金請領資格之同學，須 113 年 07 月 30 日(二)親自到本院進行 113 學年度日四技二專聯合    

    登記分發之「網路選填志願」，並將獎學金分派結果填為第一志願後將資料確認送出完成網路選填作業。  

    隨後，本院頒予獎學金榮譽狀，明載所擬就讀之科系及獎學金之額度。 

(四)獲得本院獎學金之同學，須完成註冊繳費之程序。每學期之繳費金額為當期應繳總額扣除受頒之獎學 

    金金額。若同時符合其他入學獎學金申請資格時，僅能擇一金額較高者申請。菁英學生其學業學期成 

績須達八十分（含）以上，當學期成績未達標準者於下一學期只能請領 1/2 的獎助學金；若達到前述 

學業成績標準,則再恢復給予原獎助學金之奬勵。學期中休學時不會追回獎助學金。惟因休學、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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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跨部或提前畢業等因素，則自然喪失獎助資格。 

(五)獲得本院獎學金之同學，如亦符合「弱勢學生」資格，仍得以申請相關補助。 

第五條  經費來源：由本校公共事務處編列之管理學院召募菁英年度專案預算項下支付。 

第六條  本辦法經管理學院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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